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7號

移 送機 關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代  理  人  鄭益智   

            許富欽   

            郭文雄   

被付懲戒人  劉舜賢      基隆市警察局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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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內政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劉舜賢休職，期間壹年。

    事  實

壹、內政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劉舜賢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所

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為基隆市警察局法制科秘書，已婚，其與民眾張

晏菱因交友軟體認識，於民國l03年底至l13年3月25日期間

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且共同開設「泰之初Brunch台

大店」（下稱泰之初餐廳）。由被付懲戒人l12年4月間出面

租賃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作為營業地點，

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共同簽訂合夥契約

書，並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其

中被付懲戒人出資新臺幣（下同）635萬元，張晏菱則出資

勞力，約定2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如有盈餘，應提撥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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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

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該餐廳自同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迄

今。

(二)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不正常感情交往，並經常利用上班

時段前往該餐廳。另於l12年9月至11月間多次懇託並偕同基

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下稱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上班時間

未經請假前往打工，案經調閱分局駐地及該餐廳附近停車位

之監視錄影系統資料，查知被付懲戒人自l13年4月9日至23

日間（l13年4月8日前監視器畫面已遭覆蓋），有8次曠職外

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合計曠職達4日。次按張晏菱

接受基隆市警察局訪談時表示被付懲戒人為幕後管理人，有

購買食材、發放薪資、協助收銀、處理保險及稅金等實際經

營之行為；凌紫蘭於接受訪談亦表示因被付懲戒人為其直屬

主管，礙於人情及長官壓力，曾至該餐廳打工3個月，其係

與被付懲戒人計算工時，並據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LINE對話

紀錄提及「妳的主動辭職已經獲准」等內容可資佐證，並經

基隆市警察局召開l13年度第0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一大

過之懲處在案，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屬實。

二、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4條及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13條等規定，事證明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

譽，核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職務及第2款非

執行職務之違法情事，爰依同法第24條規定，移請審理。

三、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甲證1-1至9。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本案起源於被付懲戒人與女子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

l0年，因害怕張晏菱爆料而順其意，開設泰之初餐廳，並無

經營之意，故請其三姊為該店負責人，張晏菱為店長，自

l12年6月18日開幕至今，虧損連連，尚無盈餘，以致被付懲

戒人負債累累，嗣後被付懲戒人向其妻石玉秋道歉並取得原

諒，現改由被付懲戒人之妻經營，尚可止損打平。

二、查泰之初餐廳之發起係因前店長張晏菱無工作收入而想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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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生，被付懲戒人僅是無奈配合甚至被迫找資金，到處借

貸，在張晏菱積極找尋下，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

（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簽約人為張晏菱，被

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後舉凡該店一切器具採購、裝潢

擺設、員工招聘、面試、薪資多寡、管理、訓練、辭退等，

均由張晏菱負責，被付懲戒人無權置喙。至於店址「台北市

○○區○○○路○段000號」亦是張晏菱找尋該址後，經加

盟總部評估認為可行，張晏菱與房東洽談房租後，才於l12

年3月15日通知被付懲戒人帶一名保證人吳建霖前往該址與

房東簽約，因張晏菱因案受民事強制執行，擔心存摺帳戶遭

凍結，不利匯款轉帳，故由被付懲戒人出面承租，停車位亦

同（該車只是借張晏菱代步使用，並非公司車）。「合夥契

約書」則係張晏菱以爆料「婚外情」為由，脅迫被付懲戒人

簽下之不平等合約，此部分業經提起民、刑事訴訟。

三、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協助餐廳情事，是店內多名員工與前店

長張晏菱相處不睦而遭辭退缺工，張晏菱要求被付懲戒人至

少於用餐尖峰時間，儘速補充員工，被付懲戒人遂商請凌紫

蘭幫忙，協助期間時薪由張晏菱洽談，被付懲戒人有時為節

省交通時間，利用午休載送凌紫蘭至餐廳，有時會在餐廳稍

待一會後，即返回分局。

四、被付懲戒人購買食材，乃受前店長張晏菱之命，僅屬跑腿性

質，無實際決定權。依據「合夥契約書」，被付懲戒人不得

干涉營運，僅提供每月近3、40萬薪資給張晏菱發放員工薪

資，被付懲戒人均無法在旁觀看，亦無法得知實際發放金

額。至餐廳收銀機為pos系統，未經受訓，或無帳號密碼，

均無法操作收銀，被付懲戒人無協助收銀情事。另被付懲戒

人僅受張晏菱交付之稅單或勞健保單，至金融機構或超商繳

費而已，至於加退保及稅金事宜，均是張晏菱聯繫總部會計

處理。有關張晏菱所指，曾於l13年春節前給予被付懲戒人1

萬2千元年終獎金一事，查被付懲戒人並無領薪資，何來年

終獎金？該筆錢實為過年前依據習俗給予討吉利之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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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前店長張晏菱曾多次請辭，經營不善，行為乖張，經被付

懲戒人轉達本店負責人劉佳珍及出資股東劉素美、劉金英

（均為被付懲戒人之姊姊），集思廣益，決定請被付懲戒人

之妻石玉秋接替經營該店，並於l13年3月18日加入LINE群組

討論，於同月24日上述人員在基隆丸山火鍋店聚餐後，由負

責人劉佳珍做出張晏菱「主動辭職獲准」決議，因為被付懲

戒人是張晏菱聯繫窗口，負責轉達，故才有上述與張晏菱

LINE對話截圖，由此證明，被付懲戒人並非經營者，須經過

負責人及股東討論指示，才通知張晏菱，故無所謂「有違法

經營商業」情事。

六、事實上劉佳珍投資不只20萬元，且其為登記負責人，在未變

更之前，仍是該店法律上之負責人，舉凡市政府舉辦之勞工

安全講習，外送平台申請等等均由其負責。張晏菱提出辭

職，也是劉佳珍召集其他股東因應處置，再如一名女員工表

現未達標準，配合度不佳，劉佳珍讓其自動離職等，顯見劉

佳珍並非張晏菱或「合夥契約書」裡所稱 「人頭」而已。

七、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違反警察風

紀要求，並深感悔悟，對各級長官、家人及老婆亦深表歉

意，惟對於遭指「違法經營商業」，絕無犯意，亦無指陳情

事，請予以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分。

八、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乙證1至13。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為警察人員，自103年3月27日起歷任內政部警政

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後勤科警務正、第一分局巡官、基隆市

警察局警務員、調查員、第一分局組長、基隆市警察局第二

分局副分局長、第一分局副分局長，現為基隆市警察局秘

書，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㈠被付懲戒人於89年1月27日與石玉秋結婚，迄今仍

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詎其於l03年底起至l13年3月25日間與

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下稱違失事實一）。㈡

被付懲戒人於112年間出資與張晏菱共同經營泰之初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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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張晏菱於111年11月2日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

（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

證人；嗣被付懲戒人並於l12年4月間出面承租位於臺北市

○○○路0段000號1樓店舖以經營該加盟餐廳，該餐廳商業

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該商號登記之組織類型

為獨資，係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出面登記為負責人，

於112年4月13日經核准設立，並自112年6月18日開幕，營運

至今。其後被付懲戒人、張晏菱及劉佳珍三人於112年11月

16日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載明被付懲戒人出資635萬

元，張晏菱則以勞力出資，二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劉佳

珍非合夥人，無何出資，僅受其餘二人委託擔任商業登記負

責人；並約定該商號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

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

戒人。被付懲戒人於該餐廳營業期間，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及

下班時間前往該餐廳參與業務，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勞健

保費及稅金，以其個人名義在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合

作金庫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開立帳戶，作為泰之初餐廳業務

使用，被付懲戒人並每月自銀行帳戶提出3、40萬元供該餐

廳發放薪資，實際參與經營商業之行為（下稱違失事實

二）。㈢被付懲戒人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且於

l12年9月至11月多次懇託並偕同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在上班

時間未經請假前往該餐廳打工，另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

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累計曠職時數達

4日，詳如附表二所示（下稱違失事實三）。

二、上開事實，有移送機關提出之甲證1-1至4、6、8-1至8-2之

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合夥契約書、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

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被付懲戒人、凌紫

蘭及張晏菱基隆市警察局訪談紀錄、檢舉函、被付懲戒人與

張晏菱之LINE對話紀錄、被付懲戒人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

表及其公務人員履歷表，以及被付懲戒人提出之乙證1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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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證13之LINE對話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

劉舜賢)及該帳號歷史對帳單、加盟契約書等在卷可稽。被

付懲戒人除否認經營商業外，對前段所述違失事實均坦承不

諱，是本件違失事實一、三均堪認定。

三、關於違失事實二部分，被付懲戒人雖否認與張晏菱共同經營

商業，辯稱：泰之初餐廳係因張晏菱想開店謀生而設立，被

付懲戒人因懼怕婚外情被張女爆料而被迫出資，所為係聽命

張女之指揮而跑腿，並無實際決定權，LINE對話提及張女請

辭獲准，係代餐廳負責人轉達等語，然查：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旨在

期許公務員戮力從公，避免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

務之情事發生。關於違反規定之認定，實務上一向採取嚴格

之標準，兼採形式及實質之認定法則，認為經營商業包括申

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及實際參與營業行為在內，具備二者之一

即屬違反規定。又所謂「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參照公

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2項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謂經營商

業，即係欲從事經濟行為而設立公司或獨資、合夥商號等組

織，而為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包括……擔任商業負責人

等。而依商業登記法10條規定，該法所稱商業負責人，在獨

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合夥組織者，為執行

業務之合夥人。

(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如前述違失事實二所

載，其如何與張晏菱進行泰之初餐廳之加盟締約、籌設、出

資，承租店面，推由其三姊劉佳珍登記為獨資商業之負責

人，嗣又簽訂合夥契約書；以及其如何開立個人之銀行帳戶

供該餐廳使用，經常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房租、停車位租

金、勞健保費及稅金，每月提領現金供發放員工薪資等情，

均承認無誤，核與理由欄第二段所載卷附證據相符，堪予採

信。關於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何，因其登記內容與事實

不符，容有爭議，目前正於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爭訟中。另

    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就其等所經營事業，簽訂有合夥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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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縱令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合夥，且其等所簽訂之合

夥契約書第3條第1點，雖亦約定：被付懲戒人不得執行合夥

事務，亦不得妨礙或干預張晏菱執行合夥事務。然觀諸前述

被付懲戒人為上開餐廳購買食材、不定期在餐廳參與營運事

務、負責繳納稅費租金，物色並懇託支援餐廳營業需求之打

工人力，親自提領發放薪資之資金等情，足認其實際上已參

與該合夥餐廳業務之執行，而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甚為

明確。被付懲戒人既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自無從解免

違法經營商業之責任。至於被付懲戒人是否擔心婚外情遭張

晏菱爆料而被迫出資及簽署合夥契約書，即使屬實亦僅其從

事違失行為之動機，或其與共同經營者有關經營業務之約

定，均無從改變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之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上述數違法行為，時間上、事務本質上均具有關

聯性，基於違法失職行為一體性原則，應予以合併觀察、綜

合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再被付懲戒人之數個違反義

務行為既應合而為一違失行為予以整體評價，即不得割裂個

別違反義務行為，分別計算其懲戒權行使期間，而應以其最

後實施違反義務行為之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作為

懲戒權行使期間之計算基準，並定其適用之準據法。本件被

付懲戒人之數違失行為之行為時間雖歷經十餘年，跨越公務

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前後，惟其最後之違法行為

終了日為113年4月23日，以該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

並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逾越懲戒處分行使期間之問題，而

且迄該日止上開法律均已修正施行，依據前開說明，自應適

用現行法律。

五、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

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

條公務員未經機關同意不得擅離職守、第14條第1項公務員

不得經營商業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失

職行為及同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

為副分局長，位高權重，卻違法經營商業、上班時間擅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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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又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10年，足以使社會大眾產

生公務員男女關係複雜、曠職營商、紀律敗壞之觀感，嚴重

損害警察機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

要。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與被付懲戒人所提之答辯及證

據，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審酌被付

懲戒人擔任高階警官，卻未能奉公守法，違法經營商業，並

參酌其所營事業之類型、經營之期間、其動機、參與之程度

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其已屆強制退休年齡，暨公務員懲戒

法第10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附表一：證據編號對照表                         

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1-1 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

約

第一審卷 11-12

甲證1-2 合夥契約書 第一審卷 13-15

甲證1-3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第一審卷 16

甲證2-1 甲○○之曠職時數統計(113年

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7

甲證2-2 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

第一審卷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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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系統影像照片(113年4月9

日至113年4月23日)

甲證3-1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

表，甲○○，113年4月24日

第一審卷 34-43

甲證3-2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

表，甲○○，113年5月7日

第一審卷 44-51

甲證3-3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

表，張晏菱，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52-61

甲證3-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

表，凌紫蘭，113年4月25日

第一審卷 62-67

甲證3-5 甲○○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截

圖

第一審卷 68-93

甲證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113年5月

14日簽

第一審卷 94-110

甲證5-1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

年度第4次會議資料(含會議程

序表、懲戒案件審議表)

第一審卷 111-120

甲證5-2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

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113年5月

17日)

第一審卷 121-123

甲證5-3 基隆市警察局人事室113年5月

20日簽

第一審卷 124-125

甲證6 監察院113年4月17日院台業貳

字第1130161547號函暨附件：

檢舉函

第一審卷 126-129

甲證7 相關法規-公務員服務法、公

務員懲戒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

第一審卷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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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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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證8-1 甲○○之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

歷表

第一審卷 133-134

甲證8-2 甲○○之公務人員履歷表 第一審卷 135-151

甲證9 警察人員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

交往處理要點(99.4.2)

第一審卷 231

乙證1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張

星慧即張晏菱)

第一審卷 173-176

乙證2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店

址簽約)

第一審卷 177-179

乙證3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應

徵員工)

第一審卷 181

乙證4 與素美、三姐之LINE對話截圖

(與姐姐股東們對話聚會)

第一審卷 183-184

乙證5 與劉佳珍之LINE對話截圖(說

明員工離職)

第一審卷 185

乙證6 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

(戶名:甲○○)封面及內頁影

本暨該帳號歷史對帳單(交易

日期112年4月14日至113年2月

2日)

第一審卷 235-245

乙證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

字第4093號報到證（113年11

月15日續行審理）

第一審卷 247

乙證8 民事答辯狀(113年9月19日) 第一審卷 249-253

乙證9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112

年11月4日、11月7日、12月9

日、12月2日、12月30日、113

年1月31日)

第一審卷 25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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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曠職時數統計表

乙證10 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基簡字

第482號113年7月28日言詞辯

論筆錄(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事件)

第一審卷 293-300

乙證11 甲○○與張晏菱間之民事起訴

狀(113年8月27日)、上訴狀

(113年9月6日)

第一審卷 301-315

乙證12 FTNN新聞網113年4月25日網路

新聞、聯合報113年4月26日網

路新聞

第一審卷 317-322

乙證13 加盟契約書(甲方：泰之初有

限公司，乙方：張晏菱)

第一審卷 325-337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駐地監視器離、返期間

實際時數 計算曠

職時數

l13年4月9日9時10分起至14時30分止 4小時20分 5小時

113年4月l0日1l時ll分起至15時55分止 3小時44分 4小時

l13年4月l1日l0時29分起至14時3分止 2小時24分 3小時

Il3年4月13日l0時21分起至14時33分。 

l13年4月13日16時4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12分

     20分

4小時

l13年4月14日9時35分起至13時59分止

1l3年4月4月14日16時3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24分

     30分

4小時

l13年4月17日l0時16分起至15時13分止 3小時57分 4小時

l13年4月21日l0時15分起至21時45分止 

(計算至上班核心時間17時止)

5小時45分 6小時

113年4月23日ll時15分起至13時58分止 1小時43分 2小時

合計（曠職時數計算，以個別天數之曠 29小時19分 3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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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情形各自以8小時為1日及未滿1小時以

1小時核算後，再累計）

(3日6時) (4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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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7號
移 送機 關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代  理  人  鄭益智    
            許富欽    
            郭文雄    
被付懲戒人  劉舜賢      基隆市警察局秘書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內政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舜賢休職，期間壹年。
    事  實
壹、內政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劉舜賢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為基隆市警察局法制科秘書，已婚，其與民眾張晏菱因交友軟體認識，於民國l03年底至l13年3月25日期間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且共同開設「泰之初Brunch台大店」（下稱泰之初餐廳）。由被付懲戒人l12年4月間出面租賃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作為營業地點，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並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其中被付懲戒人出資新臺幣（下同）635萬元，張晏菱則出資勞力，約定2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該餐廳自同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迄今。
(二)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不正常感情交往，並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另於l12年9月至11月間多次懇託並偕同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下稱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打工，案經調閱分局駐地及該餐廳附近停車位之監視錄影系統資料，查知被付懲戒人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l13年4月8日前監視器畫面已遭覆蓋），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合計曠職達4日。次按張晏菱接受基隆市警察局訪談時表示被付懲戒人為幕後管理人，有購買食材、發放薪資、協助收銀、處理保險及稅金等實際經營之行為；凌紫蘭於接受訪談亦表示因被付懲戒人為其直屬主管，礙於人情及長官壓力，曾至該餐廳打工3個月，其係與被付懲戒人計算工時，並據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LINE對話紀錄提及「妳的主動辭職已經獲准」等內容可資佐證，並經基隆市警察局召開l13年度第0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一大過之懲處在案，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屬實。
二、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4條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3條等規定，事證明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核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職務及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情事，爰依同法第24條規定，移請審理。
三、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甲證1-1至9。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本案起源於被付懲戒人與女子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因害怕張晏菱爆料而順其意，開設泰之初餐廳，並無經營之意，故請其三姊為該店負責人，張晏菱為店長，自l12年6月18日開幕至今，虧損連連，尚無盈餘，以致被付懲戒人負債累累，嗣後被付懲戒人向其妻石玉秋道歉並取得原諒，現改由被付懲戒人之妻經營，尚可止損打平。
二、查泰之初餐廳之發起係因前店長張晏菱無工作收入而想開店謀生，被付懲戒人僅是無奈配合甚至被迫找資金，到處借貸，在張晏菱積極找尋下，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簽約人為張晏菱，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後舉凡該店一切器具採購、裝潢擺設、員工招聘、面試、薪資多寡、管理、訓練、辭退等，均由張晏菱負責，被付懲戒人無權置喙。至於店址「台北市○○區○○○路○段000號」亦是張晏菱找尋該址後，經加盟總部評估認為可行，張晏菱與房東洽談房租後，才於l12年3月15日通知被付懲戒人帶一名保證人吳建霖前往該址與房東簽約，因張晏菱因案受民事強制執行，擔心存摺帳戶遭凍結，不利匯款轉帳，故由被付懲戒人出面承租，停車位亦同（該車只是借張晏菱代步使用，並非公司車）。「合夥契約書」則係張晏菱以爆料「婚外情」為由，脅迫被付懲戒人簽下之不平等合約，此部分業經提起民、刑事訴訟。
三、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協助餐廳情事，是店內多名員工與前店長張晏菱相處不睦而遭辭退缺工，張晏菱要求被付懲戒人至少於用餐尖峰時間，儘速補充員工，被付懲戒人遂商請凌紫蘭幫忙，協助期間時薪由張晏菱洽談，被付懲戒人有時為節省交通時間，利用午休載送凌紫蘭至餐廳，有時會在餐廳稍待一會後，即返回分局。
四、被付懲戒人購買食材，乃受前店長張晏菱之命，僅屬跑腿性質，無實際決定權。依據「合夥契約書」，被付懲戒人不得干涉營運，僅提供每月近3、40萬薪資給張晏菱發放員工薪資，被付懲戒人均無法在旁觀看，亦無法得知實際發放金額。至餐廳收銀機為pos系統，未經受訓，或無帳號密碼，均無法操作收銀，被付懲戒人無協助收銀情事。另被付懲戒人僅受張晏菱交付之稅單或勞健保單，至金融機構或超商繳費而已，至於加退保及稅金事宜，均是張晏菱聯繫總部會計處理。有關張晏菱所指，曾於l13年春節前給予被付懲戒人1萬2千元年終獎金一事，查被付懲戒人並無領薪資，何來年終獎金？該筆錢實為過年前依據習俗給予討吉利之紅包。
五、查前店長張晏菱曾多次請辭，經營不善，行為乖張，經被付懲戒人轉達本店負責人劉佳珍及出資股東劉素美、劉金英（均為被付懲戒人之姊姊），集思廣益，決定請被付懲戒人之妻石玉秋接替經營該店，並於l13年3月18日加入LINE群組討論，於同月24日上述人員在基隆丸山火鍋店聚餐後，由負責人劉佳珍做出張晏菱「主動辭職獲准」決議，因為被付懲戒人是張晏菱聯繫窗口，負責轉達，故才有上述與張晏菱LINE對話截圖，由此證明，被付懲戒人並非經營者，須經過負責人及股東討論指示，才通知張晏菱，故無所謂「有違法經營商業」情事。
六、事實上劉佳珍投資不只20萬元，且其為登記負責人，在未變更之前，仍是該店法律上之負責人，舉凡市政府舉辦之勞工安全講習，外送平台申請等等均由其負責。張晏菱提出辭職，也是劉佳珍召集其他股東因應處置，再如一名女員工表現未達標準，配合度不佳，劉佳珍讓其自動離職等，顯見劉佳珍並非張晏菱或「合夥契約書」裡所稱 「人頭」而已。
七、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違反警察風紀要求，並深感悔悟，對各級長官、家人及老婆亦深表歉意，惟對於遭指「違法經營商業」，絕無犯意，亦無指陳情事，請予以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分。
八、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乙證1至13。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為警察人員，自103年3月27日起歷任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後勤科警務正、第一分局巡官、基隆市警察局警務員、調查員、第一分局組長、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副分局長、第一分局副分局長，現為基隆市警察局秘書，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㈠被付懲戒人於89年1月27日與石玉秋結婚，迄今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詎其於l03年底起至l13年3月25日間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下稱違失事實一）。㈡被付懲戒人於112年間出資與張晏菱共同經營泰之初餐廳。先由張晏菱於111年11月2日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嗣被付懲戒人並於l12年4月間出面承租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以經營該加盟餐廳，該餐廳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該商號登記之組織類型為獨資，係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出面登記為負責人，於112年4月13日經核准設立，並自112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至今。其後被付懲戒人、張晏菱及劉佳珍三人於112年11月16日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載明被付懲戒人出資635萬元，張晏菱則以勞力出資，二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劉佳珍非合夥人，無何出資，僅受其餘二人委託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並約定該商號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於該餐廳營業期間，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及下班時間前往該餐廳參與業務，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勞健保費及稅金，以其個人名義在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開立帳戶，作為泰之初餐廳業務使用，被付懲戒人並每月自銀行帳戶提出3、40萬元供該餐廳發放薪資，實際參與經營商業之行為（下稱違失事實二）。㈢被付懲戒人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且於l12年9月至11月多次懇託並偕同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在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該餐廳打工，另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累計曠職時數達4日，詳如附表二所示（下稱違失事實三）。
二、上開事實，有移送機關提出之甲證1-1至4、6、8-1至8-2之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合夥契約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被付懲戒人、凌紫蘭及張晏菱基隆市警察局訪談紀錄、檢舉函、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紀錄、被付懲戒人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及其公務人員履歷表，以及被付懲戒人提出之乙證1至6、乙證13之LINE對話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劉舜賢)及該帳號歷史對帳單、加盟契約書等在卷可稽。被付懲戒人除否認經營商業外，對前段所述違失事實均坦承不諱，是本件違失事實一、三均堪認定。
三、關於違失事實二部分，被付懲戒人雖否認與張晏菱共同經營商業，辯稱：泰之初餐廳係因張晏菱想開店謀生而設立，被付懲戒人因懼怕婚外情被張女爆料而被迫出資，所為係聽命張女之指揮而跑腿，並無實際決定權，LINE對話提及張女請辭獲准，係代餐廳負責人轉達等語，然查：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旨在期許公務員戮力從公，避免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務之情事發生。關於違反規定之認定，實務上一向採取嚴格之標準，兼採形式及實質之認定法則，認為經營商業包括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及實際參與營業行為在內，具備二者之一即屬違反規定。又所謂「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2項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謂經營商業，即係欲從事經濟行為而設立公司或獨資、合夥商號等組織，而為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包括……擔任商業負責人等。而依商業登記法10條規定，該法所稱商業負責人，在獨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合夥組織者，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如前述違失事實二所載，其如何與張晏菱進行泰之初餐廳之加盟締約、籌設、出資，承租店面，推由其三姊劉佳珍登記為獨資商業之負責人，嗣又簽訂合夥契約書；以及其如何開立個人之銀行帳戶供該餐廳使用，經常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房租、停車位租金、勞健保費及稅金，每月提領現金供發放員工薪資等情，均承認無誤，核與理由欄第二段所載卷附證據相符，堪予採信。關於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何，因其登記內容與事實不符，容有爭議，目前正於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爭訟中。另
    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就其等所經營事業，簽訂有合夥契約書，縱令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合夥，且其等所簽訂之合夥契約書第3條第1點，雖亦約定：被付懲戒人不得執行合夥事務，亦不得妨礙或干預張晏菱執行合夥事務。然觀諸前述被付懲戒人為上開餐廳購買食材、不定期在餐廳參與營運事務、負責繳納稅費租金，物色並懇託支援餐廳營業需求之打工人力，親自提領發放薪資之資金等情，足認其實際上已參與該合夥餐廳業務之執行，而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甚為明確。被付懲戒人既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自無從解免違法經營商業之責任。至於被付懲戒人是否擔心婚外情遭張晏菱爆料而被迫出資及簽署合夥契約書，即使屬實亦僅其從事違失行為之動機，或其與共同經營者有關經營業務之約定，均無從改變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之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上述數違法行為，時間上、事務本質上均具有關聯性，基於違法失職行為一體性原則，應予以合併觀察、綜合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再被付懲戒人之數個違反義務行為既應合而為一違失行為予以整體評價，即不得割裂個別違反義務行為，分別計算其懲戒權行使期間，而應以其最後實施違反義務行為之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作為懲戒權行使期間之計算基準，並定其適用之準據法。本件被付懲戒人之數違失行為之行為時間雖歷經十餘年，跨越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前後，惟其最後之違法行為終了日為113年4月23日，以該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並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逾越懲戒處分行使期間之問題，而且迄該日止上開法律均已修正施行，依據前開說明，自應適用現行法律。
五、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同意不得擅離職守、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失職行為及同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副分局長，位高權重，卻違法經營商業、上班時間擅離職守，又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10年，足以使社會大眾產生公務員男女關係複雜、曠職營商、紀律敗壞之觀感，嚴重損害警察機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與被付懲戒人所提之答辯及證據，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擔任高階警官，卻未能奉公守法，違法經營商業，並參酌其所營事業之類型、經營之期間、其動機、參與之程度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其已屆強制退休年齡，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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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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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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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甲證1-2

		合夥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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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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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證5

		與劉佳珍之LINE對話截圖(說明員工離職)

		第一審卷

		185



		乙證6

		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甲○○)封面及內頁影本暨該帳號歷史對帳單(交易日期112年4月14日至113年2月2日)

		第一審卷

		235-245



		乙證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93號報到證（113年11月15日續行審理）

		第一審卷

		247



		乙證8

		民事答辯狀(113年9月19日)

		第一審卷

		249-253



		乙證9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112年11月4日、11月7日、12月9日、12月2日、12月30日、113年1月31日)

		第一審卷

		255-291



		乙證10

		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基簡字第482號113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第一審卷

		293-300



		乙證11

		甲○○與張晏菱間之民事起訴狀(113年8月27日)、上訴狀(113年9月6日)

		第一審卷

		301-315



		乙證12

		FTNN新聞網113年4月25日網路新聞、聯合報113年4月26日網路新聞

		第一審卷

		317-322



		乙證13

		加盟契約書(甲方：泰之初有限公司，乙方：張晏菱)

		第一審卷

		325-337









附表二：曠職時數統計表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駐地監視器離、返期間

		實際時數

		計算曠職時數



		l13年4月9日9時10分起至14時30分止

		4小時20分

		5小時



		113年4月l0日1l時ll分起至15時55分止

		3小時44分

		4小時



		l13年4月l1日l0時29分起至14時3分止

		2小時24分

		3小時



		Il3年4月13日l0時21分起至14時33分。 
l13年4月13日16時4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12分
     20分

		4小時



		l13年4月14日9時35分起至13時59分止
1l3年4月4月14日16時3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24分
     30分

		4小時



		l13年4月17日l0時16分起至15時13分止

		3小時57分

		4小時



		l13年4月21日l0時15分起至21時45分止 
(計算至上班核心時間17時止)

		5小時45分

		6小時



		113年4月23日ll時15分起至13時58分止

		1小時43分

		2小時



		合計（曠職時數計算，以個別天數之曠職情形各自以8小時為1日及未滿1小時以1小時核算後，再累計）

		29小時19分
(3日6時)

		32小時
(4日)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7號
移 送機 關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代  理  人  鄭益智    
            許富欽    
            郭文雄    
被付懲戒人  劉舜賢      基隆市警察局秘書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內政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劉舜賢休職，期間壹年。
    事  實
壹、內政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劉舜賢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所
    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為基隆市警察局法制科秘書，已婚，其與民眾張
    晏菱因交友軟體認識，於民國l03年底至l13年3月25日期間
    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且共同開設「泰之初Brunch台
    大店」（下稱泰之初餐廳）。由被付懲戒人l12年4月間出面
    租賃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作為營業地點，商業
    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
    並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其中被
    付懲戒人出資新臺幣（下同）635萬元，張晏菱則出資勞力
    ，約定2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
    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
    0%予被付懲戒人，該餐廳自同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迄今。
(二)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不正常感情交往，並經常利用上班
    時段前往該餐廳。另於l12年9月至11月間多次懇託並偕同基
    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下稱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上班時間
    未經請假前往打工，案經調閱分局駐地及該餐廳附近停車位
    之監視錄影系統資料，查知被付懲戒人自l13年4月9日至23
    日間（l13年4月8日前監視器畫面已遭覆蓋），有8次曠職外
    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合計曠職達4日。次按張晏菱
    接受基隆市警察局訪談時表示被付懲戒人為幕後管理人，有
    購買食材、發放薪資、協助收銀、處理保險及稅金等實際經
    營之行為；凌紫蘭於接受訪談亦表示因被付懲戒人為其直屬
    主管，礙於人情及長官壓力，曾至該餐廳打工3個月，其係
    與被付懲戒人計算工時，並據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LINE對話
    紀錄提及「妳的主動辭職已經獲准」等內容可資佐證，並經
    基隆市警察局召開l13年度第0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一大
    過之懲處在案，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屬實。
二、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4條及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13條等規定，事證明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核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職務及第2款非執
    行職務之違法情事，爰依同法第24條規定，移請審理。
三、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甲證1-1至9。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本案起源於被付懲戒人與女子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
    l0年，因害怕張晏菱爆料而順其意，開設泰之初餐廳，並無
    經營之意，故請其三姊為該店負責人，張晏菱為店長，自l1
    2年6月18日開幕至今，虧損連連，尚無盈餘，以致被付懲戒
    人負債累累，嗣後被付懲戒人向其妻石玉秋道歉並取得原諒
    ，現改由被付懲戒人之妻經營，尚可止損打平。
二、查泰之初餐廳之發起係因前店長張晏菱無工作收入而想開店
    謀生，被付懲戒人僅是無奈配合甚至被迫找資金，到處借貸
    ，在張晏菱積極找尋下，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
    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簽約人為張晏菱，被付懲
    戒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後舉凡該店一切器具採購、裝潢擺設
    、員工招聘、面試、薪資多寡、管理、訓練、辭退等，均由
    張晏菱負責，被付懲戒人無權置喙。至於店址「台北市○○區
    ○○○路○段000號」亦是張晏菱找尋該址後，經加盟總部評估
    認為可行，張晏菱與房東洽談房租後，才於l12年3月15日通
    知被付懲戒人帶一名保證人吳建霖前往該址與房東簽約，因
    張晏菱因案受民事強制執行，擔心存摺帳戶遭凍結，不利匯
    款轉帳，故由被付懲戒人出面承租，停車位亦同（該車只是
    借張晏菱代步使用，並非公司車）。「合夥契約書」則係張
    晏菱以爆料「婚外情」為由，脅迫被付懲戒人簽下之不平等
    合約，此部分業經提起民、刑事訴訟。
三、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協助餐廳情事，是店內多名員工與前店
    長張晏菱相處不睦而遭辭退缺工，張晏菱要求被付懲戒人至
    少於用餐尖峰時間，儘速補充員工，被付懲戒人遂商請凌紫
    蘭幫忙，協助期間時薪由張晏菱洽談，被付懲戒人有時為節
    省交通時間，利用午休載送凌紫蘭至餐廳，有時會在餐廳稍
    待一會後，即返回分局。
四、被付懲戒人購買食材，乃受前店長張晏菱之命，僅屬跑腿性
    質，無實際決定權。依據「合夥契約書」，被付懲戒人不得
    干涉營運，僅提供每月近3、40萬薪資給張晏菱發放員工薪
    資，被付懲戒人均無法在旁觀看，亦無法得知實際發放金額
    。至餐廳收銀機為pos系統，未經受訓，或無帳號密碼，均
    無法操作收銀，被付懲戒人無協助收銀情事。另被付懲戒人
    僅受張晏菱交付之稅單或勞健保單，至金融機構或超商繳費
    而已，至於加退保及稅金事宜，均是張晏菱聯繫總部會計處
    理。有關張晏菱所指，曾於l13年春節前給予被付懲戒人1萬
    2千元年終獎金一事，查被付懲戒人並無領薪資，何來年終
    獎金？該筆錢實為過年前依據習俗給予討吉利之紅包。
五、查前店長張晏菱曾多次請辭，經營不善，行為乖張，經被付
    懲戒人轉達本店負責人劉佳珍及出資股東劉素美、劉金英（
    均為被付懲戒人之姊姊），集思廣益，決定請被付懲戒人之
    妻石玉秋接替經營該店，並於l13年3月18日加入LINE群組討
    論，於同月24日上述人員在基隆丸山火鍋店聚餐後，由負責
    人劉佳珍做出張晏菱「主動辭職獲准」決議，因為被付懲戒
    人是張晏菱聯繫窗口，負責轉達，故才有上述與張晏菱LINE
    對話截圖，由此證明，被付懲戒人並非經營者，須經過負責
    人及股東討論指示，才通知張晏菱，故無所謂「有違法經營
    商業」情事。
六、事實上劉佳珍投資不只20萬元，且其為登記負責人，在未變
    更之前，仍是該店法律上之負責人，舉凡市政府舉辦之勞工
    安全講習，外送平台申請等等均由其負責。張晏菱提出辭職
    ，也是劉佳珍召集其他股東因應處置，再如一名女員工表現
    未達標準，配合度不佳，劉佳珍讓其自動離職等，顯見劉佳
    珍並非張晏菱或「合夥契約書」裡所稱 「人頭」而已。
七、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違反警察風
    紀要求，並深感悔悟，對各級長官、家人及老婆亦深表歉意
    ，惟對於遭指「違法經營商業」，絕無犯意，亦無指陳情事
    ，請予以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分。
八、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乙證1至13。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為警察人員，自103年3月27日起歷任內政部警政
    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後勤科警務正、第一分局巡官、基隆市
    警察局警務員、調查員、第一分局組長、基隆市警察局第二
    分局副分局長、第一分局副分局長，現為基隆市警察局秘書
    ，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
    員。㈠被付懲戒人於89年1月27日與石玉秋結婚，迄今仍在婚
    姻關係存續中，詎其於l03年底起至l13年3月25日間與張晏
    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下稱違失事實一）。㈡被付
    懲戒人於112年間出資與張晏菱共同經營泰之初餐廳。先由
    張晏菱於111年11月2日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
    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
    嗣被付懲戒人並於l12年4月間出面承租位於臺北市○○○路0段
    000號1樓店舖以經營該加盟餐廳，該餐廳商業登記名稱為「
    平德早午餐小吃店」。該商號登記之組織類型為獨資，係由
    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出面登記為負責人，於112年4月13
    日經核准設立，並自112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至今。其後被
    付懲戒人、張晏菱及劉佳珍三人於112年11月16日共同簽訂
    「合夥契約書」，載明被付懲戒人出資635萬元，張晏菱則
    以勞力出資，二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劉佳珍非合夥人，
    無何出資，僅受其餘二人委託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並約定
    該商號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
    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
    戒人於該餐廳營業期間，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及下班時間前往
    該餐廳參與業務，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勞健保費及稅金，
    以其個人名義在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
    國泰世華銀行開立帳戶，作為泰之初餐廳業務使用，被付懲
    戒人並每月自銀行帳戶提出3、40萬元供該餐廳發放薪資，
    實際參與經營商業之行為（下稱違失事實二）。㈢被付懲戒
    人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且於l12年9月至11月多次
    懇託並偕同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在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該
    餐廳打工，另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
    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累計曠職時數達4日，詳如附表二所示
    （下稱違失事實三）。
二、上開事實，有移送機關提出之甲證1-1至4、6、8-1至8-2之
    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合夥契約書、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
    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被付懲戒人、凌紫蘭及
    張晏菱基隆市警察局訪談紀錄、檢舉函、被付懲戒人與張晏
    菱之LINE對話紀錄、被付懲戒人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及
    其公務人員履歷表，以及被付懲戒人提出之乙證1至6、乙證
    13之LINE對話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劉舜
    賢)及該帳號歷史對帳單、加盟契約書等在卷可稽。被付懲
    戒人除否認經營商業外，對前段所述違失事實均坦承不諱，
    是本件違失事實一、三均堪認定。
三、關於違失事實二部分，被付懲戒人雖否認與張晏菱共同經營
    商業，辯稱：泰之初餐廳係因張晏菱想開店謀生而設立，被
    付懲戒人因懼怕婚外情被張女爆料而被迫出資，所為係聽命
    張女之指揮而跑腿，並無實際決定權，LINE對話提及張女請
    辭獲准，係代餐廳負責人轉達等語，然查：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旨在
    期許公務員戮力從公，避免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
    務之情事發生。關於違反規定之認定，實務上一向採取嚴格
    之標準，兼採形式及實質之認定法則，認為經營商業包括申
    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及實際參與營業行為在內，具備二者之一
    即屬違反規定。又所謂「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參照公
    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2項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謂經營商業
    ，即係欲從事經濟行為而設立公司或獨資、合夥商號等組織
    ，而為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包括……擔任商業負責人等。而
    依商業登記法10條規定，該法所稱商業負責人，在獨資組織
    ，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合夥組織者，為執行業務之
    合夥人。
(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如前述違失事實二所載
    ，其如何與張晏菱進行泰之初餐廳之加盟締約、籌設、出資
    ，承租店面，推由其三姊劉佳珍登記為獨資商業之負責人，
    嗣又簽訂合夥契約書；以及其如何開立個人之銀行帳戶供該
    餐廳使用，經常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房租、停車位租金、
    勞健保費及稅金，每月提領現金供發放員工薪資等情，均承
    認無誤，核與理由欄第二段所載卷附證據相符，堪予採信。
    關於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何，因其登記內容與事實不符
    ，容有爭議，目前正於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爭訟中。另
    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就其等所經營事業，簽訂有合夥契約書
    ，縱令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合夥，且其等所簽訂之合夥
    契約書第3條第1點，雖亦約定：被付懲戒人不得執行合夥事
    務，亦不得妨礙或干預張晏菱執行合夥事務。然觀諸前述被
    付懲戒人為上開餐廳購買食材、不定期在餐廳參與營運事務
    、負責繳納稅費租金，物色並懇託支援餐廳營業需求之打工
    人力，親自提領發放薪資之資金等情，足認其實際上已參與
    該合夥餐廳業務之執行，而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甚為明
    確。被付懲戒人既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自無從解免違
    法經營商業之責任。至於被付懲戒人是否擔心婚外情遭張晏
    菱爆料而被迫出資及簽署合夥契約書，即使屬實亦僅其從事
    違失行為之動機，或其與共同經營者有關經營業務之約定，
    均無從改變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之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上述數違法行為，時間上、事務本質上均具有關
    聯性，基於違法失職行為一體性原則，應予以合併觀察、綜
    合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再被付懲戒人之數個違反義
    務行為既應合而為一違失行為予以整體評價，即不得割裂個
    別違反義務行為，分別計算其懲戒權行使期間，而應以其最
    後實施違反義務行為之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作為
    懲戒權行使期間之計算基準，並定其適用之準據法。本件被
    付懲戒人之數違失行為之行為時間雖歷經十餘年，跨越公務
    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前後，惟其最後之違法行為
    終了日為113年4月23日，以該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
    並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逾越懲戒處分行使期間之問題，而
    且迄該日止上開法律均已修正施行，依據前開說明，自應適
    用現行法律。
五、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
    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
    條公務員未經機關同意不得擅離職守、第14條第1項公務員
    不得經營商業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失
    職行為及同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
    為副分局長，位高權重，卻違法經營商業、上班時間擅離職
    守，又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10年，足以使社會大眾產
    生公務員男女關係複雜、曠職營商、紀律敗壞之觀感，嚴重
    損害警察機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
    要。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與被付懲戒人所提之答辯及證據
    ，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審酌被付懲
    戒人擔任高階警官，卻未能奉公守法，違法經營商業，並參
    酌其所營事業之類型、經營之期間、其動機、參與之程度及
    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其已屆強制退休年齡，暨公務員懲戒法
    第10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
條、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附表一：證據編號對照表                          
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1-1 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 第一審卷 11-12 甲證1-2 合夥契約書 第一審卷 13-15 甲證1-3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第一審卷 16 甲證2-1 甲○○之曠職時數統計(113年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7 甲證2-2 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113年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8-33 甲證3-1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甲○○，113年4月24日 第一審卷 34-43 甲證3-2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甲○○，113年5月7日 第一審卷 44-51 甲證3-3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張晏菱，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52-61 甲證3-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凌紫蘭，113年4月25日 第一審卷 62-67 甲證3-5 甲○○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截圖 第一審卷 68-93 甲證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113年5月14日簽 第一審卷 94-110 甲證5-1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資料(含會議程序表、懲戒案件審議表) 第一審卷 111-120 甲證5-2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113年5月17日) 第一審卷 121-123 甲證5-3 基隆市警察局人事室113年5月20日簽 第一審卷 124-125 甲證6 監察院113年4月17日院台業貳字第1130161547號函暨附件：檢舉函 第一審卷 126-129 甲證7 相關法規-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一審卷 130-131 甲證8-1 甲○○之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 第一審卷 133-134 甲證8-2 甲○○之公務人員履歷表 第一審卷 135-151 甲證9 警察人員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99.4.2) 第一審卷 231 乙證1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張星慧即張晏菱) 第一審卷 173-176 乙證2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店址簽約) 第一審卷 177-179 乙證3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應徵員工) 第一審卷 181 乙證4 與素美、三姐之LINE對話截圖(與姐姐股東們對話聚會) 第一審卷 183-184 乙證5 與劉佳珍之LINE對話截圖(說明員工離職) 第一審卷 185 乙證6 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甲○○)封面及內頁影本暨該帳號歷史對帳單(交易日期112年4月14日至113年2月2日) 第一審卷 235-245 乙證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93號報到證（113年11月15日續行審理） 第一審卷 247 乙證8 民事答辯狀(113年9月19日) 第一審卷 249-253 乙證9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112年11月4日、11月7日、12月9日、12月2日、12月30日、113年1月31日) 第一審卷 255-291 乙證10 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基簡字第482號113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第一審卷 293-300 乙證11 甲○○與張晏菱間之民事起訴狀(113年8月27日)、上訴狀(113年9月6日) 第一審卷 301-315 乙證12 FTNN新聞網113年4月25日網路新聞、聯合報113年4月26日網路新聞 第一審卷 317-322 乙證13 加盟契約書(甲方：泰之初有限公司，乙方：張晏菱) 第一審卷 325-337 

附表二：曠職時數統計表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駐地監視器離、返期間 實際時數 計算曠職時數 l13年4月9日9時10分起至14時30分止 4小時20分 5小時 113年4月l0日1l時ll分起至15時55分止 3小時44分 4小時 l13年4月l1日l0時29分起至14時3分止 2小時24分 3小時 Il3年4月13日l0時21分起至14時33分。  l13年4月13日16時4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12分      20分 4小時 l13年4月14日9時35分起至13時59分止 1l3年4月4月14日16時3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24分      30分 4小時 l13年4月17日l0時16分起至15時13分止 3小時57分 4小時 l13年4月21日l0時15分起至21時45分止  (計算至上班核心時間17時止) 5小時45分 6小時 113年4月23日ll時15分起至13時58分止 1小時43分 2小時 合計（曠職時數計算，以個別天數之曠職情形各自以8小時為1日及未滿1小時以1小時核算後，再累計） 29小時19分 (3日6時) 32小時 (4日)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7號
移 送機 關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代  理  人  鄭益智    
            許富欽    
            郭文雄    
被付懲戒人  劉舜賢      基隆市警察局秘書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內政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舜賢休職，期間壹年。
    事  實
壹、內政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劉舜賢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為基隆市警察局法制科秘書，已婚，其與民眾張晏菱因交友軟體認識，於民國l03年底至l13年3月25日期間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且共同開設「泰之初Brunch台大店」（下稱泰之初餐廳）。由被付懲戒人l12年4月間出面租賃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作為營業地點，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並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其中被付懲戒人出資新臺幣（下同）635萬元，張晏菱則出資勞力，約定2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該餐廳自同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迄今。
(二)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不正常感情交往，並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另於l12年9月至11月間多次懇託並偕同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下稱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打工，案經調閱分局駐地及該餐廳附近停車位之監視錄影系統資料，查知被付懲戒人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l13年4月8日前監視器畫面已遭覆蓋），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合計曠職達4日。次按張晏菱接受基隆市警察局訪談時表示被付懲戒人為幕後管理人，有購買食材、發放薪資、協助收銀、處理保險及稅金等實際經營之行為；凌紫蘭於接受訪談亦表示因被付懲戒人為其直屬主管，礙於人情及長官壓力，曾至該餐廳打工3個月，其係與被付懲戒人計算工時，並據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LINE對話紀錄提及「妳的主動辭職已經獲准」等內容可資佐證，並經基隆市警察局召開l13年度第0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一大過之懲處在案，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屬實。
二、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4條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3條等規定，事證明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核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職務及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情事，爰依同法第24條規定，移請審理。
三、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甲證1-1至9。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本案起源於被付懲戒人與女子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因害怕張晏菱爆料而順其意，開設泰之初餐廳，並無經營之意，故請其三姊為該店負責人，張晏菱為店長，自l12年6月18日開幕至今，虧損連連，尚無盈餘，以致被付懲戒人負債累累，嗣後被付懲戒人向其妻石玉秋道歉並取得原諒，現改由被付懲戒人之妻經營，尚可止損打平。
二、查泰之初餐廳之發起係因前店長張晏菱無工作收入而想開店謀生，被付懲戒人僅是無奈配合甚至被迫找資金，到處借貸，在張晏菱積極找尋下，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簽約人為張晏菱，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後舉凡該店一切器具採購、裝潢擺設、員工招聘、面試、薪資多寡、管理、訓練、辭退等，均由張晏菱負責，被付懲戒人無權置喙。至於店址「台北市○○區○○○路○段000號」亦是張晏菱找尋該址後，經加盟總部評估認為可行，張晏菱與房東洽談房租後，才於l12年3月15日通知被付懲戒人帶一名保證人吳建霖前往該址與房東簽約，因張晏菱因案受民事強制執行，擔心存摺帳戶遭凍結，不利匯款轉帳，故由被付懲戒人出面承租，停車位亦同（該車只是借張晏菱代步使用，並非公司車）。「合夥契約書」則係張晏菱以爆料「婚外情」為由，脅迫被付懲戒人簽下之不平等合約，此部分業經提起民、刑事訴訟。
三、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協助餐廳情事，是店內多名員工與前店長張晏菱相處不睦而遭辭退缺工，張晏菱要求被付懲戒人至少於用餐尖峰時間，儘速補充員工，被付懲戒人遂商請凌紫蘭幫忙，協助期間時薪由張晏菱洽談，被付懲戒人有時為節省交通時間，利用午休載送凌紫蘭至餐廳，有時會在餐廳稍待一會後，即返回分局。
四、被付懲戒人購買食材，乃受前店長張晏菱之命，僅屬跑腿性質，無實際決定權。依據「合夥契約書」，被付懲戒人不得干涉營運，僅提供每月近3、40萬薪資給張晏菱發放員工薪資，被付懲戒人均無法在旁觀看，亦無法得知實際發放金額。至餐廳收銀機為pos系統，未經受訓，或無帳號密碼，均無法操作收銀，被付懲戒人無協助收銀情事。另被付懲戒人僅受張晏菱交付之稅單或勞健保單，至金融機構或超商繳費而已，至於加退保及稅金事宜，均是張晏菱聯繫總部會計處理。有關張晏菱所指，曾於l13年春節前給予被付懲戒人1萬2千元年終獎金一事，查被付懲戒人並無領薪資，何來年終獎金？該筆錢實為過年前依據習俗給予討吉利之紅包。
五、查前店長張晏菱曾多次請辭，經營不善，行為乖張，經被付懲戒人轉達本店負責人劉佳珍及出資股東劉素美、劉金英（均為被付懲戒人之姊姊），集思廣益，決定請被付懲戒人之妻石玉秋接替經營該店，並於l13年3月18日加入LINE群組討論，於同月24日上述人員在基隆丸山火鍋店聚餐後，由負責人劉佳珍做出張晏菱「主動辭職獲准」決議，因為被付懲戒人是張晏菱聯繫窗口，負責轉達，故才有上述與張晏菱LINE對話截圖，由此證明，被付懲戒人並非經營者，須經過負責人及股東討論指示，才通知張晏菱，故無所謂「有違法經營商業」情事。
六、事實上劉佳珍投資不只20萬元，且其為登記負責人，在未變更之前，仍是該店法律上之負責人，舉凡市政府舉辦之勞工安全講習，外送平台申請等等均由其負責。張晏菱提出辭職，也是劉佳珍召集其他股東因應處置，再如一名女員工表現未達標準，配合度不佳，劉佳珍讓其自動離職等，顯見劉佳珍並非張晏菱或「合夥契約書」裡所稱 「人頭」而已。
七、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違反警察風紀要求，並深感悔悟，對各級長官、家人及老婆亦深表歉意，惟對於遭指「違法經營商業」，絕無犯意，亦無指陳情事，請予以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分。
八、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乙證1至13。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為警察人員，自103年3月27日起歷任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後勤科警務正、第一分局巡官、基隆市警察局警務員、調查員、第一分局組長、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副分局長、第一分局副分局長，現為基隆市警察局秘書，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㈠被付懲戒人於89年1月27日與石玉秋結婚，迄今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詎其於l03年底起至l13年3月25日間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下稱違失事實一）。㈡被付懲戒人於112年間出資與張晏菱共同經營泰之初餐廳。先由張晏菱於111年11月2日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嗣被付懲戒人並於l12年4月間出面承租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以經營該加盟餐廳，該餐廳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該商號登記之組織類型為獨資，係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出面登記為負責人，於112年4月13日經核准設立，並自112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至今。其後被付懲戒人、張晏菱及劉佳珍三人於112年11月16日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載明被付懲戒人出資635萬元，張晏菱則以勞力出資，二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劉佳珍非合夥人，無何出資，僅受其餘二人委託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並約定該商號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於該餐廳營業期間，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及下班時間前往該餐廳參與業務，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勞健保費及稅金，以其個人名義在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開立帳戶，作為泰之初餐廳業務使用，被付懲戒人並每月自銀行帳戶提出3、40萬元供該餐廳發放薪資，實際參與經營商業之行為（下稱違失事實二）。㈢被付懲戒人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且於l12年9月至11月多次懇託並偕同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在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該餐廳打工，另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累計曠職時數達4日，詳如附表二所示（下稱違失事實三）。
二、上開事實，有移送機關提出之甲證1-1至4、6、8-1至8-2之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合夥契約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被付懲戒人、凌紫蘭及張晏菱基隆市警察局訪談紀錄、檢舉函、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紀錄、被付懲戒人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及其公務人員履歷表，以及被付懲戒人提出之乙證1至6、乙證13之LINE對話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劉舜賢)及該帳號歷史對帳單、加盟契約書等在卷可稽。被付懲戒人除否認經營商業外，對前段所述違失事實均坦承不諱，是本件違失事實一、三均堪認定。
三、關於違失事實二部分，被付懲戒人雖否認與張晏菱共同經營商業，辯稱：泰之初餐廳係因張晏菱想開店謀生而設立，被付懲戒人因懼怕婚外情被張女爆料而被迫出資，所為係聽命張女之指揮而跑腿，並無實際決定權，LINE對話提及張女請辭獲准，係代餐廳負責人轉達等語，然查：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旨在期許公務員戮力從公，避免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務之情事發生。關於違反規定之認定，實務上一向採取嚴格之標準，兼採形式及實質之認定法則，認為經營商業包括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及實際參與營業行為在內，具備二者之一即屬違反規定。又所謂「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2項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謂經營商業，即係欲從事經濟行為而設立公司或獨資、合夥商號等組織，而為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包括……擔任商業負責人等。而依商業登記法10條規定，該法所稱商業負責人，在獨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合夥組織者，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如前述違失事實二所載，其如何與張晏菱進行泰之初餐廳之加盟締約、籌設、出資，承租店面，推由其三姊劉佳珍登記為獨資商業之負責人，嗣又簽訂合夥契約書；以及其如何開立個人之銀行帳戶供該餐廳使用，經常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房租、停車位租金、勞健保費及稅金，每月提領現金供發放員工薪資等情，均承認無誤，核與理由欄第二段所載卷附證據相符，堪予採信。關於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何，因其登記內容與事實不符，容有爭議，目前正於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爭訟中。另
    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就其等所經營事業，簽訂有合夥契約書，縱令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合夥，且其等所簽訂之合夥契約書第3條第1點，雖亦約定：被付懲戒人不得執行合夥事務，亦不得妨礙或干預張晏菱執行合夥事務。然觀諸前述被付懲戒人為上開餐廳購買食材、不定期在餐廳參與營運事務、負責繳納稅費租金，物色並懇託支援餐廳營業需求之打工人力，親自提領發放薪資之資金等情，足認其實際上已參與該合夥餐廳業務之執行，而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甚為明確。被付懲戒人既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自無從解免違法經營商業之責任。至於被付懲戒人是否擔心婚外情遭張晏菱爆料而被迫出資及簽署合夥契約書，即使屬實亦僅其從事違失行為之動機，或其與共同經營者有關經營業務之約定，均無從改變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之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上述數違法行為，時間上、事務本質上均具有關聯性，基於違法失職行為一體性原則，應予以合併觀察、綜合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再被付懲戒人之數個違反義務行為既應合而為一違失行為予以整體評價，即不得割裂個別違反義務行為，分別計算其懲戒權行使期間，而應以其最後實施違反義務行為之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作為懲戒權行使期間之計算基準，並定其適用之準據法。本件被付懲戒人之數違失行為之行為時間雖歷經十餘年，跨越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前後，惟其最後之違法行為終了日為113年4月23日，以該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並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逾越懲戒處分行使期間之問題，而且迄該日止上開法律均已修正施行，依據前開說明，自應適用現行法律。
五、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同意不得擅離職守、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失職行為及同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副分局長，位高權重，卻違法經營商業、上班時間擅離職守，又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10年，足以使社會大眾產生公務員男女關係複雜、曠職營商、紀律敗壞之觀感，嚴重損害警察機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與被付懲戒人所提之答辯及證據，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擔任高階警官，卻未能奉公守法，違法經營商業，並參酌其所營事業之類型、經營之期間、其動機、參與之程度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其已屆強制退休年齡，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附表一：證據編號對照表                          
		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1-1

		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

		第一審卷

		11-12



		甲證1-2

		合夥契約書

		第一審卷

		13-15



		甲證1-3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第一審卷

		16



		甲證2-1

		甲○○之曠職時數統計(113年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7



		甲證2-2

		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113年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8-33



		甲證3-1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甲○○，113年4月24日

		第一審卷

		34-43



		甲證3-2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甲○○，113年5月7日

		第一審卷

		44-51



		甲證3-3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張晏菱，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52-61



		甲證3-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凌紫蘭，113年4月25日

		第一審卷

		62-67



		甲證3-5

		甲○○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截圖

		第一審卷

		68-93



		甲證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113年5月14日簽

		第一審卷

		94-110



		甲證5-1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資料(含會議程序表、懲戒案件審議表)

		第一審卷

		111-120



		甲證5-2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113年5月17日)

		第一審卷

		121-123



		甲證5-3

		基隆市警察局人事室113年5月20日簽

		第一審卷

		124-125



		甲證6

		監察院113年4月17日院台業貳字第1130161547號函暨附件：檢舉函

		第一審卷

		126-129



		甲證7

		相關法規-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一審卷

		130-131



		甲證8-1

		甲○○之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

		第一審卷

		133-134



		甲證8-2

		甲○○之公務人員履歷表

		第一審卷

		135-151



		甲證9

		警察人員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99.4.2)

		第一審卷

		231



		乙證1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張星慧即張晏菱)

		第一審卷

		173-176



		乙證2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店址簽約)

		第一審卷

		177-179



		乙證3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應徵員工)

		第一審卷

		181



		乙證4

		與素美、三姐之LINE對話截圖(與姐姐股東們對話聚會)

		第一審卷

		183-184



		乙證5

		與劉佳珍之LINE對話截圖(說明員工離職)

		第一審卷

		185



		乙證6

		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甲○○)封面及內頁影本暨該帳號歷史對帳單(交易日期112年4月14日至113年2月2日)

		第一審卷

		235-245



		乙證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93號報到證（113年11月15日續行審理）

		第一審卷

		247



		乙證8

		民事答辯狀(113年9月19日)

		第一審卷

		249-253



		乙證9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112年11月4日、11月7日、12月9日、12月2日、12月30日、113年1月31日)

		第一審卷

		255-291



		乙證10

		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基簡字第482號113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第一審卷

		293-300



		乙證11

		甲○○與張晏菱間之民事起訴狀(113年8月27日)、上訴狀(113年9月6日)

		第一審卷

		301-315



		乙證12

		FTNN新聞網113年4月25日網路新聞、聯合報113年4月26日網路新聞

		第一審卷

		317-322



		乙證13

		加盟契約書(甲方：泰之初有限公司，乙方：張晏菱)

		第一審卷

		325-337









附表二：曠職時數統計表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駐地監視器離、返期間

		實際時數

		計算曠職時數



		l13年4月9日9時10分起至14時30分止

		4小時20分

		5小時



		113年4月l0日1l時ll分起至15時55分止

		3小時44分

		4小時



		l13年4月l1日l0時29分起至14時3分止

		2小時24分

		3小時



		Il3年4月13日l0時21分起至14時33分。 
l13年4月13日16時4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12分
     20分

		4小時



		l13年4月14日9時35分起至13時59分止
1l3年4月4月14日16時3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24分
     30分

		4小時



		l13年4月17日l0時16分起至15時13分止

		3小時57分

		4小時



		l13年4月21日l0時15分起至21時45分止 
(計算至上班核心時間17時止)

		5小時45分

		6小時



		113年4月23日ll時15分起至13時58分止

		1小時43分

		2小時



		合計（曠職時數計算，以個別天數之曠職情形各自以8小時為1日及未滿1小時以1小時核算後，再累計）

		29小時19分
(3日6時)

		32小時
(4日)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清字第47號
移 送機 關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代  理  人  鄭益智    
            許富欽    
            郭文雄    
被付懲戒人  劉舜賢      基隆市警察局秘書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內政部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舜賢休職，期間壹年。
    事  實
壹、內政部移送意旨略以：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劉舜賢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2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為基隆市警察局法制科秘書，已婚，其與民眾張晏菱因交友軟體認識，於民國l03年底至l13年3月25日期間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且共同開設「泰之初Brunch台大店」（下稱泰之初餐廳）。由被付懲戒人l12年4月間出面租賃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作為營業地點，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並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其中被付懲戒人出資新臺幣（下同）635萬元，張晏菱則出資勞力，約定2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該餐廳自同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迄今。
(二)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不正常感情交往，並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另於l12年9月至11月間多次懇託並偕同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下稱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打工，案經調閱分局駐地及該餐廳附近停車位之監視錄影系統資料，查知被付懲戒人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l13年4月8日前監視器畫面已遭覆蓋），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合計曠職達4日。次按張晏菱接受基隆市警察局訪談時表示被付懲戒人為幕後管理人，有購買食材、發放薪資、協助收銀、處理保險及稅金等實際經營之行為；凌紫蘭於接受訪談亦表示因被付懲戒人為其直屬主管，礙於人情及長官壓力，曾至該餐廳打工3個月，其係與被付懲戒人計算工時，並據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LINE對話紀錄提及「妳的主動辭職已經獲准」等內容可資佐證，並經基隆市警察局召開l13年度第0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一大過之懲處在案，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屬實。
二、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第14條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3條等規定，事證明確，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核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職務及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情事，爰依同法第24條規定，移請審理。
三、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甲證1-1至9。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本案起源於被付懲戒人與女子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因害怕張晏菱爆料而順其意，開設泰之初餐廳，並無經營之意，故請其三姊為該店負責人，張晏菱為店長，自l12年6月18日開幕至今，虧損連連，尚無盈餘，以致被付懲戒人負債累累，嗣後被付懲戒人向其妻石玉秋道歉並取得原諒，現改由被付懲戒人之妻經營，尚可止損打平。
二、查泰之初餐廳之發起係因前店長張晏菱無工作收入而想開店謀生，被付懲戒人僅是無奈配合甚至被迫找資金，到處借貸，在張晏菱積極找尋下，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簽約人為張晏菱，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之後舉凡該店一切器具採購、裝潢擺設、員工招聘、面試、薪資多寡、管理、訓練、辭退等，均由張晏菱負責，被付懲戒人無權置喙。至於店址「台北市○○區○○○路○段000號」亦是張晏菱找尋該址後，經加盟總部評估認為可行，張晏菱與房東洽談房租後，才於l12年3月15日通知被付懲戒人帶一名保證人吳建霖前往該址與房東簽約，因張晏菱因案受民事強制執行，擔心存摺帳戶遭凍結，不利匯款轉帳，故由被付懲戒人出面承租，停車位亦同（該車只是借張晏菱代步使用，並非公司車）。「合夥契約書」則係張晏菱以爆料「婚外情」為由，脅迫被付懲戒人簽下之不平等合約，此部分業經提起民、刑事訴訟。
三、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協助餐廳情事，是店內多名員工與前店長張晏菱相處不睦而遭辭退缺工，張晏菱要求被付懲戒人至少於用餐尖峰時間，儘速補充員工，被付懲戒人遂商請凌紫蘭幫忙，協助期間時薪由張晏菱洽談，被付懲戒人有時為節省交通時間，利用午休載送凌紫蘭至餐廳，有時會在餐廳稍待一會後，即返回分局。
四、被付懲戒人購買食材，乃受前店長張晏菱之命，僅屬跑腿性質，無實際決定權。依據「合夥契約書」，被付懲戒人不得干涉營運，僅提供每月近3、40萬薪資給張晏菱發放員工薪資，被付懲戒人均無法在旁觀看，亦無法得知實際發放金額。至餐廳收銀機為pos系統，未經受訓，或無帳號密碼，均無法操作收銀，被付懲戒人無協助收銀情事。另被付懲戒人僅受張晏菱交付之稅單或勞健保單，至金融機構或超商繳費而已，至於加退保及稅金事宜，均是張晏菱聯繫總部會計處理。有關張晏菱所指，曾於l13年春節前給予被付懲戒人1萬2千元年終獎金一事，查被付懲戒人並無領薪資，何來年終獎金？該筆錢實為過年前依據習俗給予討吉利之紅包。
五、查前店長張晏菱曾多次請辭，經營不善，行為乖張，經被付懲戒人轉達本店負責人劉佳珍及出資股東劉素美、劉金英（均為被付懲戒人之姊姊），集思廣益，決定請被付懲戒人之妻石玉秋接替經營該店，並於l13年3月18日加入LINE群組討論，於同月24日上述人員在基隆丸山火鍋店聚餐後，由負責人劉佳珍做出張晏菱「主動辭職獲准」決議，因為被付懲戒人是張晏菱聯繫窗口，負責轉達，故才有上述與張晏菱LINE對話截圖，由此證明，被付懲戒人並非經營者，須經過負責人及股東討論指示，才通知張晏菱，故無所謂「有違法經營商業」情事。
六、事實上劉佳珍投資不只20萬元，且其為登記負責人，在未變更之前，仍是該店法律上之負責人，舉凡市政府舉辦之勞工安全講習，外送平台申請等等均由其負責。張晏菱提出辭職，也是劉佳珍召集其他股東因應處置，再如一名女員工表現未達標準，配合度不佳，劉佳珍讓其自動離職等，顯見劉佳珍並非張晏菱或「合夥契約書」裡所稱 「人頭」而已。
七、被付懲戒人坦承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違反警察風紀要求，並深感悔悟，對各級長官、家人及老婆亦深表歉意，惟對於遭指「違法經營商業」，絕無犯意，亦無指陳情事，請予以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分。
八、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詳附表一乙證1至13。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為警察人員，自103年3月27日起歷任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後勤科警務正、第一分局巡官、基隆市警察局警務員、調查員、第一分局組長、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副分局長、第一分局副分局長，現為基隆市警察局秘書，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㈠被付懲戒人於89年1月27日與石玉秋結婚，迄今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詎其於l03年底起至l13年3月25日間與張晏菱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l0年（下稱違失事實一）。㈡被付懲戒人於112年間出資與張晏菱共同經營泰之初餐廳。先由張晏菱於111年11月2日與加盟事業「泰之初Brunch」（泰之初有限公司）簽訂加盟契約書，被付懲戒人為連帶保證人；嗣被付懲戒人並於l12年4月間出面承租位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1樓店舖以經營該加盟餐廳，該餐廳商業登記名稱為「平德早午餐小吃店」。該商號登記之組織類型為獨資，係由被付懲戒人之三姊劉佳珍出面登記為負責人，於112年4月13日經核准設立，並自112年6月18日開幕，營運至今。其後被付懲戒人、張晏菱及劉佳珍三人於112年11月16日共同簽訂「合夥契約書」，載明被付懲戒人出資635萬元，張晏菱則以勞力出資，二人各占出資總額之50%，劉佳珍非合夥人，無何出資，僅受其餘二人委託擔任商業登記負責人；並約定該商號如有盈餘，應提撥l0%作為公積金、提撥5%作為員工福利金、分配35%予張晏菱、分配50%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於該餐廳營業期間，經常利用午休時間及下班時間前往該餐廳參與業務，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勞健保費及稅金，以其個人名義在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及國泰世華銀行開立帳戶，作為泰之初餐廳業務使用，被付懲戒人並每月自銀行帳戶提出3、40萬元供該餐廳發放薪資，實際參與經營商業之行為（下稱違失事實二）。㈢被付懲戒人經常利用上班時段前往該餐廳，且於l12年9月至11月多次懇託並偕同第一分局工友凌紫蘭在上班時間未經請假前往該餐廳打工，另自l13年4月9日至23日間有8次曠職外出，其中有6次係前往該餐廳，累計曠職時數達4日，詳如附表二所示（下稱違失事實三）。
二、上開事實，有移送機關提出之甲證1-1至4、6、8-1至8-2之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合夥契約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被付懲戒人、凌紫蘭及張晏菱基隆市警察局訪談紀錄、檢舉函、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紀錄、被付懲戒人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及其公務人員履歷表，以及被付懲戒人提出之乙證1至6、乙證13之LINE對話截圖、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劉舜賢)及該帳號歷史對帳單、加盟契約書等在卷可稽。被付懲戒人除否認經營商業外，對前段所述違失事實均坦承不諱，是本件違失事實一、三均堪認定。
三、關於違失事實二部分，被付懲戒人雖否認與張晏菱共同經營商業，辯稱：泰之初餐廳係因張晏菱想開店謀生而設立，被付懲戒人因懼怕婚外情被張女爆料而被迫出資，所為係聽命張女之指揮而跑腿，並無實際決定權，LINE對話提及張女請辭獲准，係代餐廳負責人轉達等語，然查：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旨在期許公務員戮力從公，避免官商兩棲，或因求私利而影響公務之情事發生。關於違反規定之認定，實務上一向採取嚴格之標準，兼採形式及實質之認定法則，認為經營商業包括申請商業執照之行為及實際參與營業行為在內，具備二者之一即屬違反規定。又所謂「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2項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謂經營商業，即係欲從事經濟行為而設立公司或獨資、合夥商號等組織，而為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包括……擔任商業負責人等。而依商業登記法10條規定，該法所稱商業負責人，在獨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合夥組織者，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二)被付懲戒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如前述違失事實二所載，其如何與張晏菱進行泰之初餐廳之加盟締約、籌設、出資，承租店面，推由其三姊劉佳珍登記為獨資商業之負責人，嗣又簽訂合夥契約書；以及其如何開立個人之銀行帳戶供該餐廳使用，經常為餐廳購買食材、繳納房租、停車位租金、勞健保費及稅金，每月提領現金供發放員工薪資等情，均承認無誤，核與理由欄第二段所載卷附證據相符，堪予採信。關於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何，因其登記內容與事實不符，容有爭議，目前正於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爭訟中。另
    被付懲戒人與張晏菱就其等所經營事業，簽訂有合夥契約書，縱令泰之初餐廳之組織類型為合夥，且其等所簽訂之合夥契約書第3條第1點，雖亦約定：被付懲戒人不得執行合夥事務，亦不得妨礙或干預張晏菱執行合夥事務。然觀諸前述被付懲戒人為上開餐廳購買食材、不定期在餐廳參與營運事務、負責繳納稅費租金，物色並懇託支援餐廳營業需求之打工人力，親自提領發放薪資之資金等情，足認其實際上已參與該合夥餐廳業務之執行，而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甚為明確。被付懲戒人既為共同執行業務之合夥人，自無從解免違法經營商業之責任。至於被付懲戒人是否擔心婚外情遭張晏菱爆料而被迫出資及簽署合夥契約書，即使屬實亦僅其從事違失行為之動機，或其與共同經營者有關經營業務之約定，均無從改變被付懲戒人違法經營商業之認定。
四、被付懲戒人上述數違法行為，時間上、事務本質上均具有關聯性，基於違法失職行為一體性原則，應予以合併觀察、綜合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再被付懲戒人之數個違反義務行為既應合而為一違失行為予以整體評價，即不得割裂個別違反義務行為，分別計算其懲戒權行使期間，而應以其最後實施違反義務行為之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作為懲戒權行使期間之計算基準，並定其適用之準據法。本件被付懲戒人之數違失行為之行為時間雖歷經十餘年，跨越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前後，惟其最後之違法行為終了日為113年4月23日，以該日為整體違失行為終了之日，並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逾越懲戒處分行使期間之問題，而且迄該日止上開法律均已修正施行，依據前開說明，自應適用現行法律。
五、被付懲戒人所為，係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所定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11條公務員未經機關同意不得擅離職守、第14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旨，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失職行為及同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被付懲戒人身為副分局長，位高權重，卻違法經營商業、上班時間擅離職守，又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近10年，足以使社會大眾產生公務員男女關係複雜、曠職營商、紀律敗壞之觀感，嚴重損害警察機關之信譽，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與被付懲戒人所提之答辯及證據，已足認事證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擔任高階警官，卻未能奉公守法，違法經營商業，並參酌其所營事業之類型、經營之期間、其動機、參與之程度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其已屆強制退休年齡，暨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9條第1項第4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梅月
                                  法  官  黃國忠
                                  法  官  許金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賴怡孜
附表一：證據編號對照表                          
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1-1 房屋租賃契約及停車位租賃契約 第一審卷 11-12 甲證1-2 合夥契約書 第一審卷 13-15 甲證1-3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第一審卷 16 甲證2-1 甲○○之曠職時數統計(113年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7 甲證2-2 第一分局及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監視器錄影(音)系統影像照片(113年4月9日至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18-33 甲證3-1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甲○○，113年4月24日 第一審卷 34-43 甲證3-2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甲○○，113年5月7日 第一審卷 44-51 甲證3-3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張晏菱，113年4月23日 第一審卷 52-61 甲證3-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訪談紀錄表，凌紫蘭，113年4月25日 第一審卷 62-67 甲證3-5 甲○○與張晏菱之LINE對話截圖 第一審卷 68-93 甲證4 基隆市警察局督察科113年5月14日簽 第一審卷 94-110 甲證5-1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資料(含會議程序表、懲戒案件審議表) 第一審卷 111-120 甲證5-2 基隆市警察局考績委員會113年度第4次會議紀錄(113年5月17日) 第一審卷 121-123 甲證5-3 基隆市警察局人事室113年5月20日簽 第一審卷 124-125 甲證6 監察院113年4月17日院台業貳字第1130161547號函暨附件：檢舉函 第一審卷 126-129 甲證7 相關法規-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一審卷 130-131 甲證8-1 甲○○之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 第一審卷 133-134 甲證8-2 甲○○之公務人員履歷表 第一審卷 135-151 甲證9 警察人員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99.4.2) 第一審卷 231 乙證1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張星慧即張晏菱) 第一審卷 173-176 乙證2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店址簽約) 第一審卷 177-179 乙證3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應徵員工) 第一審卷 181 乙證4 與素美、三姐之LINE對話截圖(與姐姐股東們對話聚會) 第一審卷 183-184 乙證5 與劉佳珍之LINE對話截圖(說明員工離職) 第一審卷 185 乙證6 台北富邦銀行和平分行存摺(戶名:甲○○)封面及內頁影本暨該帳號歷史對帳單(交易日期112年4月14日至113年2月2日) 第一審卷 235-245 乙證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93號報到證（113年11月15日續行審理） 第一審卷 247 乙證8 民事答辯狀(113年9月19日) 第一審卷 249-253 乙證9 與張星慧之LINE對話截圖(112年11月4日、11月7日、12月9日、12月2日、12月30日、113年1月31日) 第一審卷 255-291 乙證10 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基簡字第482號113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 第一審卷 293-300 乙證11 甲○○與張晏菱間之民事起訴狀(113年8月27日)、上訴狀(113年9月6日) 第一審卷 301-315 乙證12 FTNN新聞網113年4月25日網路新聞、聯合報113年4月26日網路新聞 第一審卷 317-322 乙證13 加盟契約書(甲方：泰之初有限公司，乙方：張晏菱) 第一審卷 325-337 

附表二：曠職時數統計表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駐地監視器離、返期間 實際時數 計算曠職時數 l13年4月9日9時10分起至14時30分止 4小時20分 5小時 113年4月l0日1l時ll分起至15時55分止 3小時44分 4小時 l13年4月l1日l0時29分起至14時3分止 2小時24分 3小時 Il3年4月13日l0時21分起至14時33分。  l13年4月13日16時4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12分      20分 4小時 l13年4月14日9時35分起至13時59分止 1l3年4月4月14日16時30分至17時下班。 3小時24分      30分 4小時 l13年4月17日l0時16分起至15時13分止 3小時57分 4小時 l13年4月21日l0時15分起至21時45分止  (計算至上班核心時間17時止) 5小時45分 6小時 113年4月23日ll時15分起至13時58分止 1小時43分 2小時 合計（曠職時數計算，以個別天數之曠職情形各自以8小時為1日及未滿1小時以1小時核算後，再累計） 29小時19分 (3日6時) 32小時 (4日) 



